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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不希望再听到炸大楼
原昆明市市政府办公大楼要炸掉了，12

日进行了“首次试爆”。炸大楼，是咱们老百
姓的说法，术语叫做“爆破拆除”，腾地方，干
别的。从照片上看，昆明那大楼还挺好的，
挺漂亮，也挺“巍峨”。多看几则材料，果然，
这座20层的大楼，“1994年5月24日开工建
设，1995年11月18日竣工”，因为去年年底
昆明市政府已经完成了搬迁，所以满打满
算，大楼享寿不过16年而已，年轻啊；而浏阳
河大桥也是1994年才建成的。炸了它们，无
论是这两个还是先前的那些，自然都有充足
得不能再充足，兼且气吞山河的理由，不管
你信不信，反正他们相信这好端端的东西非
炸不可。不希望再听到炸大楼，仅仅是一个
升斗小民的“不希望”而已。其实，即便我们
没提建什么节约型社会的口号，这难道是正
常“过日子”的行为吗？

——《南方日报》

猪吃多少磷才能变成“夜明猪”
家住北京大红门鞋城附近的李先生称，

日前，他从菜市场买到了一块荧光猪肉，对
此，卖肉摊贩称肉都是从正规屠宰场批发来
的，且肉上有检验检疫章。通州区动物检验
检疫所工作人员表示，荧光猪肉很可能是生
猪在饲养环节即被喂食过过量含磷饲料，也
可能是感染了荧光菌。当我们去网上搜索
一下相关的新闻才发现，早在五六年前，“夜
明猪”的新闻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在百姓
的感觉中，它依旧是那么神秘莫测。就比如
北京李先生买到的荧光猪肉，都是从正规屠
宰场批发来的，且肉上有检验检疫章啊。那
么，猪肉半夜能发出幽蓝色的光，究竟是什
么原因所致？买到了“夜明猪”，要去哪里检
测和投诉呢？

——《西安晚报》

关注民生

有媒体报道称，国资委副主
任邵宁在“2011 中国企业领袖
年会”上首度提出“公益型国企”
概念，被划进这一类别的包括石
油石化电网通信类央企。国资
委昨天予以纠正和澄清，称邵宁

提出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不等于“公
益型国企”。

（12月13日《京华时报》）
媒体将“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误作

“公益型国企”予以发布，的确与邵宁的本意
相悖。事实上，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
强调的是国有企业在经营谋取利润的过程
中，不应该放弃社会责任。“公益型企业”的着
眼点则在于，企业本身的经营行为就是为社
会服务、不以谋取利润为前提。邵宁的本意
大概是说，要让部分国企应该具备公益性质，

通过改革让“公益”软化垄断带来的负面影
响，在不削弱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同时加强
企业的社会责任。

坦率来讲，这样的预想十分可贵，但总的来
看不见得有多高明，甚至于可能面临根本改不下去
的困境。首先，“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没有一个硬
性指标，也就是说，究竟什么样的企业属于具备“公
益性质”的国企，外人很难断定。而我们知道，国有
企业善于发挥口才优势，黑白颠倒的说法不是没有
出现过，如果没有一个指标，只让企业自说自话，改
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加之裁判是政府部门，民意很
难发挥效用，上级评判下级、老子评判儿子，改革成
功与否、彻底与否会变得扑朔迷离。

其次，根据以往经验，一旦国有企业向着
“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迈进，政策扶持和优惠就
会接踵而来。道理很简单：既要保证企业利润，
又要垄断企业具备公益性质，需要企业付出更大

成本，国家自然会给予这些企业一定补助；即便
企业没有直接损失，国有企业也不会放着挣钱的
机会不要，而甘心踏踏实实搞改革。事实上，每
一次国有企业面临的改革，总会有一种“赎买”形
式进行置换，企业从国家政策中总能捞到一些
好处。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考虑，改革首先应该明确
的是哪些企业应该向公益型方向发展，哪些企业
应该去适应市场竞争规则。邵宁指出，随着改革
的不断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路径日渐
清晰，国有企业在向两个方向集中，并逐渐形成
了两种类型不同的国有企业，分别是“具有公益
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但
在笔者看来，“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倒不如直
接改做“公益型企业”，破除其中的利益冲动，同时打
破“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因为国企
确实应该是公益性的。

为何不能建立“公益型国企”
□曹伟（四川）

农民工“穿红军服讨薪”令人心酸
楼盘入伙了4年有余，100多名参与施工建

设的农民工仍有大概180万元的工钱未拿到手。
一晃又是年末，这笔钱依然没有着落。12月12
日，一帮讨薪的农民工来到福田区政府上访，求助
于政府。其中，两名农民工身穿红军衣服，手拿爷
爷的革命烈士证书。 (1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农民工讨薪所制造
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艺术”，但是，能进入
舆论视野的农民工讨薪现象越来越充满了偶
然性，如果不是“穿红军服讨薪”这一“新花
样”，在笔者看来，这帮讨薪的农民工能否被社
会所知晓，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农民工讨薪在当下社会中充其量是
一个被“消费”的苦难。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
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其能否拿到应得报酬，

能否受到关注，完全取决于运气和自我打造的
“行为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嘲讽和尴尬。

与此相关，拖欠农民工工钱的行为却成了
一个大概率事件。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
每年年终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如
果从“大概率”的角度出发，我们的社会中到底
存在多少讨薪事件呢？除了那些用行为艺术
讨薪进入舆论视野之外的，又有多少成了实实
在在发生我们却看不到的呢？

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成了小概率事件，在笔
者看来，是“穿红军服讨薪”出现的重要原因。大
多数农民工都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即使
是自己的合法权益经常被雇用方侵犯，大部分人
还是不敢公开和侵权者对抗，以免受到更严厉的
报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被侵权者都忍气

吞声，有些人会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希
望唤起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以此向侵权者施加
压力。“穿红军服讨薪”背后的逻辑同样如此。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不得不利用种
种非制度化的手段维护利益，这是我们必须
正视的现实。在笔者看来，这是农民工权益维
护成“小概率事件”的后果，势必会对社会的
正常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以此为借口
而对农民工讨薪“行为艺术化”如“穿红军服
讨薪”等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进行打压和
限制，必然会被迫采取其他的过激行为。

当一个社会的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甚至是
维权的方式不断变换花样推陈出新时，这不但
意味着维权机制缺位的事实，而且说明了社会
缺乏一种纠错机制。

□朱四倍（河南）


